
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

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现就 2023年 8月 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

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关于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之间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审核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

公司之间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该报告”）的

内容，我们认为该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内部控制、经营管理和

风险管理状况，结论客观、公正。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具有合法有效

的《营业执照》《金融许可证》，其业务范围、业务内容和流程、内部风险控制制

度和管控流程等均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，经营业绩良好，未发

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我们一致同意该报告所作出的结论。 

 

 

  公司独立董事：李玉敏、辛茂荀、吴秋生、薛建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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